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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宣传部文件
南理工宣[2019]9 号

关 于 印 发
《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现将《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2019 年 4 月 9 日



- 2 -

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规范学校内部出

版物的管理，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内部出版物，是指在校内出版、未

取得全国公开出版统一刊号或内部出版统一刊号，校内各单

位、各类学生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自办的杂志、报纸、工作

通讯等出版物，公文、工作简报、教材、讲义等除外。

第三条 学校内部出版物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校

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妨碍正常教学、科研、学习、生活秩序，

不得从事广告和其他经营业务。

第四条 学校内部出版物实行“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

党委宣传部负责内部出版物的登记、审批、备案、注销和宏

观指导等工作。内部出版物的主办和主管单位负责该出版物

的内容和质量把关，做好日常监督与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成立登记与注销登记

第五条 创办学校内部出版物须履行申报审批手续，须

填写《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申报审批表》（见附件 1）。

校内各单位、各类学生组织等创办的出版物，由党委宣

传部直接审批备案。师生个人创办的出版物由所属基层党组

织预审后，报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两个以上（包含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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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学生组织或师生个人合办出版物，须确定挂靠单位，

由相应基层党组织预审后，报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第六条 创办校内出版物，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和原则;

(二)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三)有相对固定的编辑、撰稿人和校对人员，由主办单

位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担任主编或终审；

(四)有合法的经费来源；

(五)有明确的主管单位；

(六)有固定的发放范围，仅限于校园内；

(七)名称应当准确反映其特征，与业务范围、活动区域

等相一致。

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答复。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党委宣传部不予批准：

(一)申请创办的校内出版物的宗旨、业务范围不符合本

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的；

(二)在同一单位区域内有相同或相似出版物的；

(三)在申请时弄虚作假的；

(四)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等禁止的其它情形。

第九条 内部出版物实行年度审核登记制度，须填写《南

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年检登记表》（见附件 2），每年十

二月为年度审核登记时间，不按时登记备案的，予以注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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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年检不合格的，予以限期整改或注销处理。

第十条 内部出版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党委宣传部

申请注销登记：

(一)自行停止的；

(二)分立、合并的；

(三)由于其它原因终止的。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党委宣传部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内部出版物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备案；

(二)对内部出版物实施年度登记、审查；

(三)对内部出版物违反本规定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内部出版物的主办和主管单位履行以下职

责：

(一)负责内部出版物成立登记和注销登记；

(二)监督、指导内部出版物遵守宪法、法律和学校规章

制度，依据其宗旨开展活动；

(三)每期出版物编印出版三日内，将刊物一式两份报送

党委宣传部备案；

(四)负责出版物的年度初审。

第十三条 校内出版物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经费来源必须合法，不得刊登广告或进行其他经营

性活动;

(二)严格按照宗旨开展活动，有利于维护校园安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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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有固定的发放范围，不得任意扩大发放范围；

(四)主办大型活动必须报请主管单位审批，并报党委宣

传部备案；

(五)不得使用“××报”、“××刊”、“××杂志”等字样，

必须在封面显著位置注明“南理工宣准[××××]×××号”字样

和“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字样。

(六)不得随意更改刊物名称、刊期、开版、栏目等，如

有变更或停刊，需及时到党委宣传部办理变更或停刊手续。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党委宣传部在全校通

报、责令整改或责令停止出版；违反法律的，由相关负责人

承担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

(二)刊载本规定第三条所禁止内容的；

(三)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

第十五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创办的校内出版物，须按本

规定要求，重新履行申报审批手续。未重新申报审批的，将

注销此刊号。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凡以前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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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出版物申报审批表》

附件 2：《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出版物年检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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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申报审批表
出版物名称 准印刊号

创刊时间 开版或开本

主办单位 负责人

经费来源 出版周期

发行范围 每期印数

主要编辑

人员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

基本情况

办刊宗旨

主要栏目

及内容介绍

主管单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党委宣传部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三份，登记单位（个人）、主管（挂靠）单位、党委宣传部各留存一份。

2、其他材料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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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阳理工学院内部出版物年检登记表

登记单位
主办单位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出版物名称
出版周期

出版物种类

创办时间 报审年度

年度期数 每期印量

经费来源 印刷单位

电话：

办刊宗旨 开版或开本

发行范围 刊号

编辑人员

信息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主管单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党委宣传部

审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三份，登记单位（个人）、主管（挂靠）单位、党委宣传部各留存一份。

2、其他材料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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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理工学院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4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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